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0-06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6

月3日召开八届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

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简称“华盛化工”）向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徐泓

博”）提供4,000万元的财务资助，期限1年，年利率现汇5%（承兑为2%），财务

资助款项主要用于满足清徐泓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清徐泓博的另外两个股东山

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

比例的财务资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5日； 

住 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清徐经济开发区开南路02号； 

法定代表人：王安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污泥处置；污水处理工程设计；环保技术研发及推广

；环保工程施工；环保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40%；山西梗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持股40%；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0%。 



 

 

经查询，清徐泓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清徐泓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147,582,373.28 124,373,722.93 

负债合计 47,601,265.39 24,375,807.03 

净资产 99,981,107.89 99,997,915.90 

项目名称 2020年1-3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1,276.68 9,523.01 

净利润 -16,808.01 -2,084.10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1、提供财务资助对象：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提供资助方式：现金和银行承兑汇票。 

3、资助金额：4,000万元。 

4、资助期限：1年。 

5、年利率：现汇5%（承兑为2%）。 

四、风险防控措施 

1、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本次财

务资助款项主要用于满足清徐泓博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要。本次财

务资助额度较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为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华盛化工将与清徐泓博签订正式的借款协议，并

密切关注其经营和财务状况，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3、为最大限度降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清徐泓博的另外两个股东山

西梗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

比例的财务资助。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华盛化工本次为清徐泓博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参股公司

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财务资助期间，华盛化工能够对清徐泓博的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有效管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向清徐泓博

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参股公司项目的正常开展，未损害本公司利益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财务资助期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对清徐泓博进行有效管控，其

风险可控；董事会在审议财务资助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故我们同意子公司向清徐泓博提供财务资

助。 

七、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审议对广州鸿锦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000万元和本次对清徐泓博提供财务资助4,000万元外，未发生其他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的情况，也不存在逾期未收回金额的情形。 

八、其他 

子公司提供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以下期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间，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以及将超募

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在此次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如未收回此次对外财务资助资金，不会发生如

下情况：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日 


